



锡林郭勒盟扶持研学旅行发展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鼓励在锡林郭勒盟规范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的研学旅行基地、旅行社、研学机构等积极开拓研学旅行市场，打造知名研学旅行目的地，推进我盟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对在我盟范围内成功创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研学基地（营地）的单位或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二、对当年内接待超过50人的盟外研学团队且游客满意度达到95%以上的研学旅行基地，给予每团1000元补贴，单个研学旅行基地不超过5万元。
三、对以锡林郭勒盟为研学目的地且年度引进盟外研学旅行人数达到1000人次及以上的旅行社及研学组织机构，给予在锡林郭勒盟区域内消费发票总额10%的奖励，每个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四、每年评选不超过3名优秀锡林郭勒盟研学旅行教学指导师、3名优秀研学旅行活动指导师、3名优秀研学旅行管理指导师，分别给予1000元、1000元、2000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五、参加本年度自治区级及以上研学旅行培训并取得研学旅行导师证书，且完成3次研学旅行课程实践的锡林郭勒盟内研学旅行从业人员，每人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六、本措施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，其中，奖励和补助从2024年1月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6月1日。
七、本措施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有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，将作相应调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本措施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、教育局负责解释。由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— 1 —

